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困难生教育实践项目（CECNSEP）立项申请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业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制表

填  表  须  知 

1． 项目宗旨：深入贯彻落实16号文件精神，强调“资助”和“育人”相结合，推动经济困难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和对经济困难生的有效教育、管理模式的探索。为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全面素质和能力提供平台，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、自强自立和团队合作精神。同时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模式。鼓励可以推广应用的项目成果。
2． 项目申请者包括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3． 本项目立项时间（指迄止时间）：应于2008年5月底前完成。进行项目结题陈述、答辩和实践成果汇编工作。

4． 本项目申请表由立项负责人填写，报送经济学院团委办公室，经评审确定立项。

5． 立项申请表要求逐项认真仔细填写,内容应言简意赅,思路清晰,论证充分,表述明确,字迹清楚,其中对项目简介栏目表述请控制在300---500文字，建议用计算机输入打印。

6． 如填表有不明事宜，请与经济学院团委办公室联系和咨询。

联系电话：88206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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